
解釋憲法聲請書
聲請人游輝照即灣灣電子遊戲場業

為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10 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 

北高等行政法院10 2年度訴字第5 6號判決）確定終局判決㈠所適用之 

「台北市政府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」第5條第 1項第2款 「限制 

級 ：……應距離幼稚園、國民中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 

一千公尺以上。」規 定 ，有牴觸憲法第23條（比例原則）之疑義（聲請解 

釋憲法）；㈡所 適 用 之 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」之 規 定 ，最高行 

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6號判 

決 ；見曱附件1 ，包括1 - 1、1-2)與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1005 

號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877號 ；見乙附件1 ，包括1 4 、卜2) 

確定終局判決，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（聲請統一 

解釋法令）。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案件法㈠第5條第1項第2款規 

定 ，及第7條第1項第2款 規 定 ，提出㈠聲請解釋憲法及㈡聲請統一解釋 

法 令 事 ：

曱 、關於聲請釋解釋憲法方面：

壹 、聲請憲法解釋事項之聲明

請求宣告現行「台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」第 5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 「限 制 級 ：…… 應距離幼稚園、國民中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 

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」規 定 ，因 牴 觸 憲 法 第 23 

條之規定而無效。

贰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：

(壹）緣聲請人前於民國99年8月3 1曰經台北市政府核准於「台北市r)〇 

區 〇 0〇路 O 號3樓之91至95」開 設 「灣灣電子遊戲場業」之商業 

設 立 登 記 ；同 日 ，聲請人並向台北市政府申請核發限制級電子遊 

戲場業營業級別證（下稱系爭申請）。經台北市政府以99年9月17 

曰府產業商字第099335374] 0號函請聲請人補正相關證明文件；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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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聲請人補真疼.，.焉y扭台北市政府審查，仍以100年9月14日府產業 

ri,商字第1003'2§5&1細號函為否准之處分。聲請人不服，提 起 訴 願 ， 

經經濟部以101年2月1 日經訴字第10106100680號訴願決定撤銷前 

處 分 ，並命該台北市政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台北市政府乃重行審 

查 ，認聲請人之商業登記資本額未達100年11月1,0曰公布施行之 

「台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」第4條第3款 規 定 ，且 

其營業場所亦不符合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及第3項第2款之規 

定 ，而以101年7月3 日府產業商字第10133957700號函否准所請。 

聲請人亦不服，提 起 訴 願 ，遭決定駁回，聲請人仍表不服，遂提 

起行政訴訟。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聲請人敗 

訴 確 定 。

(貳）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 

第56號判決 )確定終局判決（見甲附件1 ，包括卜1 、1-2)作不利戈 

聲請人之判決主要以下列理由為據：

六 、本 院 按 ：

㈡ 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 

適用行為時法規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 

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 

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 、「市政府各 

機關受理人民申請許可案件適用市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r ! 

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如在行政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夕r 

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，而 螂 ‘： 

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申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中央法 

規標準法第18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0條分別处 

有明文，且均係宣示於行政程序進行中，相關法規有所變更 

時 ，原則上應適用處理程序終結時有效之新法規（即從新原 

則 ）；但若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，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當 

事人所聲請之事項時，依該條但書之規定，則應適用舊法規 

(即從優原貝lj ) ;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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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而就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之規範意旨而言，若新法 

規已廢除或禁止所申請之事項者，即不適用舊法規。而實 

務運作之判準，有兩種類型的案例可以參酌。

① 本院95年度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「……參照補償 

條 例 於 89年 12月 1 5 日增’訂 第 5條 第 1項 但書之立法理

由....再參照86年5月1 4日增訂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6條之 1第2項規定之立法理由……兩 

項立法理由一為公平原則，一為臺灣地區之金融安定，兩 

者均係基於公益之考量，具有強制性，非僅止於權利之限 

制 而 已 ，基於法規範之整體目的性解釋，補償條例第5條 

第1項但書之增訂應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但書所謂 

『新法規廢除或禁止之事項』 ，本件某曱之申請超過200

萬元部分既已為新法所禁止，自非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 

條但書應適用舊法規之情形，是本件應適用新法規即89 

年12月1 5日增訂公布之補償條例第5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而 

受補償總額不得超過200萬元之限制。」等 語 ，足見若基 

於公益之考量，而具有強制性，超過一定金額部分即非僅 

止於權利之限制而已，而為禁止事項。街

② 本院98年度12月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： 「（略 ） 

揆諸土石採取法第48條立法理由：『一 、土石採取作業對 

於水土保持及環境景觀等之影響，可能不僅止於土石採 

取區範圍内，其鄰近地區亦可能受波及，而土石運輸車輛 

之搬運作業，對於道路路面具有嚴重破壞性。為促使土石 

採取作業所衍生之影響由業者負擔，避免當地居民之抗 

爭 ，爰於第1項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於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 

時 ，應收取環境維護費，以作為地方政府之水土保持、環 

境保護及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財源。二 、第2 

項明定環境維護費得依許可採取量收取；其收取基準，授 

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，避免各地方政府之收費基準差距 

過 大 。』所揭橥之維護自然環境及強制使用者付費原則可 

知 ，不負擔環境維護費之公課而採取土石之情形，顯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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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者基於重大公益之考量，而以新法禁止之事項，即屬中 

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 但 書 所 謂 『新法規禁止之事項』」 

等語；由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時應收取環境維護費之新規 

定 ，可知許可證之核發與維護費之收取已基於公益之因素 

而 為 連 結 ，若無維護費之收取郎無許可證之核發。換言 

之 ，因公益的貫徹，處於環境維護費未能收取之情形下， 

許可證之核發就是禁止事項。

2 .因此本案情節是否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但書之適 

用 ，觀察的重心應在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，新法之規 

範就本案爭議是否為高度公益之貫徹而主管機關已失裁 

量 空 間 ，始謂新法規之禁止事項。經 查 ：

①  就 資 本 額 之 規 範 ，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之立法意旨 v  

認 ：「電子遊戲場業對於社會安寧、善良風俗、公共安 

全 、市民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影響，為避免電子遊戲場 

業良莠不齊，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及引發社會問題，經評 

估後認為宜採循序漸進、局 部 、階段性開放方式，並就 

設置地點、營業主體及資本額、營業場所樓地板面積等 

加以限制。大型購物中心或大型百貨業營業時間固定， 

空間寬敞、乾 淨 、明 亮 、有禁菸及容留管制措施，並有 

保全人員執行門禁，整體管理上較為完善，故評估認為 

電子遊戲場業宜開放於大型購物中心或大型百貨業設 

置。惟為避免其他業者以向大型購物中心或大型百貨、. 

承租樓層方式經營，以及資本額過低，易有虛設行號之 

虞 ，故明定申請人資格及實收資本額之限制。為明確營 

業主體資格條件供業者遵循，及因應公司之營業項目可 

採概括條款方式登記，爰明訂其營業項目應具體明列。」

②  營 業 地 點 之 規 範 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之立法意旨則

認 ：「電子遊戲場業對於社會安寧、善良風俗、公共 

安 全 、市民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影響，故對設置地點、 

營業樓地板面積等加以限制，以達局部、階段性開放 

之 目 的 。考量臺北市地狹人稠，且全市幼稚園、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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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等將近七百所，在 營 業 主 體 、資本額及營業場所樓 

地板面積等均已設限之情況下，爰 參 酌 『電子遊戲場 

業管理條例』第九條規定，明定普通級電子遊戲場業 

應 距 離 學 校 、醫院等五十公尺以上。限制級電子遊戲 

場 業 ，因擺設機檯為娛樂類或鋼珠類，涉及較多暴露‘、 

暴 力 、血腥及恐怖晝面，且具有射倖性功能，甚至被 

利用從事賭博行為，而衍生許多社會問題，故其設置 

地點應距離學校、醫院等一千公尺以上」 。而關於營 

業樓地板面積之規範，系爭自治條例第5條之立法意旨 

亦 認 「為避免業者採承租樓層或門牌分戶方式經營電 

子 遊 戲 場 業 ，造成虛設行號或單一樓層登記數間電子 

遊戲場業造成執行管理之困擾，故明定營業樓地板面 

積 之 限 制 。」

③ 足 見 ，在公益的考量而貫徹之下，系爭自治條例施行 

後 ，電子遊戲場業應於達到一定樓地板面積規模以上 

之大型百貨業、購物中心及遊樂園業設立（有資本額 

及營業場所面積之要求） ， 「普通級」電子遊戲場業 

設立地點須臨接寬度12公尺以上道路，並應距離幼稚 

園 、高中職以下學校、醫 院 、圖書館50公尺以上；「限 

制級」電子遊戲場業則應臨接寬度30公尺以上道路， 

並應距離幼稚園、高中職以下學校、醫院、圖書館1，000 

公尺以上始得設立；藉此設置條件之嚴謹度來規範臺 

北市電子遊戲場業。也 就 是 說 ，未能達到資本額及營 

業場所面積之要求，或不符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設立 

地點之要求者，該項營業級別證之核發是新法規之禁 

止 事 項 。且系爭自治條例第13條 「本自治條例公布施 

行前已領有營業級別證之電子遊戲場業，於本自治條 

例 公 布 施 行 後 不 合 規 定 者 ，除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 

外 ，應於六個月内改善，逾期則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

處 理 。」足見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尚未領有營業 

級別證 之 業 者 ，必須依照新公布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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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營業級別證，主管機關就不合於新法規範有關資 

本 額 、營業面積、營業位置之要求者，自失其核准之 

裁量空間，故不合新法規之營業級別證核發，自屬新 

法之禁止事項。

㈢本 案 情 形 ，原 審 認 定 「上訴人之資本額為20萬 元 整 ；又其營 

業場所臨接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6. 36公尺計晝道路，且距 

其營業場所1千公尺之範圍内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院 

區 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等醫院，福星國 

小 （含附設幼稚園） 、西門國小（含附設幼稚園） 、老松國 

小 （含附設幼稚園） 、忠孝國中、龍 山 國 中 、臺北市立第一 

女子高級中學等學校，及臺北市立圖書館、龍 山 分 館 、西門 

智慧圖書館、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等圖書館；又營業場所面 

積為52. 86平方公尺」等事實，有相關資料於卷供參，上訴八 

亦無爭執，自當堪予認定。而原處分作成前（行政程序進行 

中 ，即被上訴人審查期間） ，系爭自治條例既已公布施行， 

上訴人申請核發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級別證，又有違 

反系爭自治條例第4條第3款 、第5條第1項第2款及同條第3項 

第2款之強制規定，非系爭自治條例所允許核發電子遊戲場業 

營業級別證之情形，即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謂「新 

法規禁止之事項」 ，原審據以判決驳回上訴人之訴，於法並 

無 違 誤 。

此觀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, 

度訴字第56號判決）第8頁六、以下至16頁）即明（見曱附件1 ，内 

包括1-1)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、理由及涉及之憲法條文、解 釋 ：

經 查 ：新 法 「台北市政府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」（下稱新法 

「系爭自治條例」）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「限 制 級 ：……應距離幼稚 

園 、國民中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」 

規定（見曱附件2 ) ，違反比例原則，牴觸憲法第2 3條 之 規 定 ，應 

為 無 效 ：

一 、按比例原則乃憲法基本原則，其在我國憲法之依據為憲法第23 

條 ，此觀法治斌 .董保城著「憲法新論」2010版 第 6 3 至 6 6 頁（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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曱附件3 ) ，大法官會議解釋字6 9 0號 、第 7 1 2號 、第 71 7號解釋 

等自明。若政府所頒布施行之法規有所牴觸，即係違法憲法第23 

條關於比例原則之規定，應 為 無 效 。經 查 ：前 開 新 法 「系爭自洽 

條例」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「限制

級 ：....應距離幼稚園、國 民 中 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

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」（見甲附件2)等 情 ，任何人皆無可能依該 

規定獲准申請一情，有台北市政府前商管處處長劉佳鈞於2008 

年 5 月 2 8 曰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「台北市電子遊戲場業設置管理 

自治條例」後接受自由時報記者林恕暉訪問時稱： 「至於限制級 

電子遊戲場業仍必須設置在距離學校、醫院一千公尺以外之商業 

區 ’北市目前並無符合這項規定之商業區。」此有該電子自由時 

報 影 本 1 份可稽（見曱附件4 ) 。

二 、自上開新法「系爭自治條例」100年 11月10日公布施行以來，諸多 

申請案件中並無符合「系爭自治條例」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電子 

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「限 制 級 ：……應距離幼稚園、國 民 中 、小 

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」之審核通過之 

案 件 ，此亦為台北市政府前商管處處長劉佳鈞坦承無符合這項規 

定之商業區等情，業 如 前 述 ，而台北市政府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

1〇2年再字第00122號再審之訴一案亦於103.1.6所提行政訴訟再 

審答辯狀第2頁倒數第3行 以 下 自 認 ：「本府現階段暫不希望開放 

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在本市新設」等 情 ，有該狀影本1份為證（見 

甲附件5 ) ，何況依日常生活經法則及論理法則亦可知曉：欲在台 

北市境内尋覓一處符合上開規定之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 

根 本 不可能。故上開規定在台北市境内確屬無可實現。

肆 、結 論 ：

綜 上 所 述 ：新 法 「系爭自治條例」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無可實 

現 ，業 如 前 述 ，揆諸前開說明，已然違法憲法第23條關於比例原 

則 之 規 定 ，應 為無效。為 此 ，請求宣告現行「台北市電子遊戲場 

業設置自治條例」第5條第1項第2款 「限 制 級 ：……應距離幼稚 

園 、國 民 中 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」 

規 定 ，因牴觸憲法第23條之規定而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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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：【※附在本文後面】

(曱）附 件 ：

甲附件1: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 

訴字第56號）判決影本1份 ：

曱附件1-1 :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判決影本1 份 。 

曱附件1-2 :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6號判決影本1

份 。

曱附件2 : 「台北市政府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」影本1份 。 

甲附件3 :法治斌 .董保城著「憲法新論」2010版第6 3、66頁影本1份 。 

曱附件4 :電子自由時報影本1份 。

甲附件5 :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再字第00122號再審之訴一案台北市 

政府於103. 1.6行政訴訟再審答辯狀（第2頁倒數第3行以下 ) 

影本1份

【※以上（甲）附 件 ，附在本文最後面】

乙 、關於聲請統一解釋法令方面：

壹 、 聲請統一解釋法令之聲明（目的）：

新 法 「台北市政府電子遊戲場業設置自治條例」（下稱新法「系爭 

自治條例」）（見曱附件2)較 舊 法 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」（見乙 

附件2)就系爭申請事項增加下列要件⑴第5條第1項第2款 「限制 

級 ：應臨接寬度三十公尺以上道路，並應距離幼稚園、國 民 中 、 

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⑵第5條第3項 

第2款規定「電子遊戲場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 

公尺以上。」⑶第4條第3款 「公司或商業之登記實收資本額應為 

新臺幣一億元以上」 ，在此等狀況之下，系爭聲請事項是否屬中 

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規定之新法規所廢除或禁止之事項一 

情 ，請 求 宣 告 「非屬新法規所廢除或禁止之事項 」 。

貳 、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：

如前開曱、武 、所 述 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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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(從新從優原則）規定是:「;各機關受理人 

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 

外 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 

規 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 

者 ，適用，舊 法 規 。.」準 此 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 

規 ，遇有新舊法比較時，即遇是否有本條第18條 但 書 「從新從優 

原則」之 適 用 ，取決於該聲請事項是否為新法規所「未廢除或禁 

止之聲請事項」為 斷 ，換 言 之 ，如 屬 「新法規所未廢除或禁止所 

聲請之事項」則 有 上 開 「從新從優原則」之 適 用 。

二 、 經 查 ：「系爭請事項」前於民國99年8月3 1日依舊法「電子遊戲場 

業管理條例」規定提出申請後之100年11月1 0日新法「系爭自治條 

例 」始行制定公布施行，比較新舊法，新 法 「系爭自治條例」就

「系爭聲請事項」較舊法增加舊法所無之下列要件⑴第5條第1項 

第2款 「限制級：應臨接寬度三十公尺以上道路，並應距離幼稚園、 

國民中、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⑵第5 

條第3項第2款 規 定 「電子遊戲場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板面積 

一千平方公尺以上。」⑶第4條第3款 「公司或商業之登記實收資 

本額應為新臺幣一億元以上」 ，在此等狀況之下，「系爭聲請事 

項 」是否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定為新法規所「未廢除 

或禁止聲請之事項」一 情 ，本件據以聲請釋憲之最高行政法院102 

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6號)確定終局 

判決（見甲附件1)認在此等狀況之下，「系爭聲請事項」乃是中央 

法規標準法第18條 但 書 所 定 ，為 新 法 規 所 「禁止之聲請事項」 ， 

無 該 條 「從新從優原則」之 適 用 ，故無適用較有利於聲請人之舊 

法 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」規定的問題。然就同一狀況，另案 

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1005號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 

字第877號 )確定判決（見乙附件1 ) ，則認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 

條 但 書 所 定 ，為 新 法 規 所 「未禁止之聲請事項」 ，有 該 條 「從新 

從優原則」之 適 用 ，故適用有利於聲請人之舊法「電子遊戲場業 

管理條例」規定為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。.

三 、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
聲請人認本件據以聲請釋憲之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 

(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 2年度訴字第5 6號)確定終局判決（見甲附件 

1)所採用之見解錯誤，而應以另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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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005號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877號 )確定判決（見乙 

附件1 ，包括M 、1 - 2 )，認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 但 書 所 定 ， 

為新法規所「未禁止之聲請事項」 ，有 該 條 「從新從優原則」之 

適 用 ，故適用有利於聲請人之舊法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」規 

定為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，始屬 正 確 ： .

1. 按中央標準法規第18條(從新從優原則）規 定 ： 「:各機關受理人 

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

外 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 

法 規 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I新法規1未廢除或禁止I所聲請之I

者 ，適用舊法規。」查 ：本條但書之立法意旨：係依機關 

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時，如在處理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 

許或不准許之實體法規有變更時，應依一般原則適用新頒布之 

法規繼續處理，惟當事人既在舊法有效期間提出聲請，祇因審 

查 費 時 ，或因機關未能及時迅速處理，致當事人之權利蒙受損 

失 ，亦失公允，故規定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，且新法規未廢除 

或 禁 止 ，應 適 用 舊 法 規 。此 有 法 務 部 99. 4. 2 7法 律 字 第  

0999008311號函影本1份（見乙附件3)為 證 ，徐瑞晃在其著行政

訴訟法一書第484頁 指 明 ：「若 ...... .」（見乙附件4 ) 、江嘉

琪 著 「電玩業許可申請案的拖延與裁判基準時」一 文 ，刊於月 

旦法學教室第122期第12至14頁）均同此見解（見乙附件5 );此外 

復有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8號判決影本、台北縣政府#  

98480156號 、98460338號訴願決定書影本各1份可資參照（見乙 

附件6 、7 、8 ) 。

2. 承前所述，就系爭聲請事項而言，舊法規是否較有利於當事人？ 

由於新法規「系爭自治條例」較 諸 舊 法 規 「電子遊戲業管理條 

例 」 ，於申請許可事項增加以下條件：1.實收資本額增加為1 

億元以上；2.營業距離限制由50公尺加長為1，000公 尺 ；3.增加 

電子遊戲場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積為1, 0 0 0 平方公尺以 

上 。故舊法規自較有利於當事人即上訴人。其次新法規未廢除 

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一情何所指？基於法條之文義解釋，應解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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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規在文義上是否有「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!卜 倘若新 

法規在文義上並未「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」 ，而祇是修正 

為 較 為 嚴 格 ，也就是增加許可之條件，但並未全面（全部）禁止 

者 ，則 應 解 為 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」 ；而自文 

義 以 觀 「禁止（事項）」與 「廢除（事項）」並 列 ，對於所申請事 

項是否屬新法規所指之禁止事項，必也其禁止程度臻於與「廢 

除（事項）」之 程 度 相 當 ，而 為 「全面（全部）禁止」的 程 度 ，方 

符 文 義 解 釋 ，亦即僅局部禁止，非 此 之 「禁止（事項）」 。設若 

所聲請事項不符合新法規所定之條件，遽 認 屬 「新法規所廢除 

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」 ，則無疑地是掏空上開中央標準法規第 

18條從新從優原則規定之適用，該條但書從優適用舊法規之原 

則 規 定 ，勢必永無適用之餘地，當非立法者之本意，亦非法治 

國家依法行政之所應為。對 此 ，許宗力前大法官於其「行政法 

規變更涉及新舊法適用問題」一文中揭示： 基本上倘若新 

法只是比新法『限縮給付的額度』（例 如 ：補償金發給的基數從 

舊法的沒有上限變成新法的4 0個基數上限），不能認為是新法規 

廢除或禁止@ 聲 請 之 # 哥 」 ，有該文可稽（見乙附件9 ) 。陳清 

秀教授 亦 於 其 「行政法的適用原則」一 文 中提到「上述中央法 

規標準法第18條 但 書 規 定 ，在實際 適 用 上 ，…… 。例如山坡地 

開發建築規定修正明定山坡地坡度超30%以上者，禁止開發。此 

項 規 定 ，實務上一般認為其性質上屬於『限制』規 定 ，非 『禁 

止規定』 ，因 此 ，如果在法規修正之前，已經提出申請許可開 

發 之 案 件 ，即不受上述新法規限制開發之 影 響 ，亦即仍得依據 

舊法審查給予開發許可。反 之 ，有關加油站的設置，原本依法 

可以在住宅區設置，嗣後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修正，禁 

止在住宅區設置加油站，….此項法規的變更，則認為新法已經 

禁止在住宅區設置加油站，…… .即應認為新法禁止所聲請之事 

項 ，而應… （見乙附件1 0 )，亦同此認定。再 者 ，台北市政 

府法規委員會85. 6. 25北市法一字第1686號函（見乙附件11)更 

揭 橥 ：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。如人民聲請許 

可 案 件 ，於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，而|於新法M 予 以修正，並

11
C:\Docu”ienls tmd知丨tings\Ad_ninisUfltor\A面 \ 免 部 讼 灣 涔 作 憲 \(二-3).沐 淠 釋茗# 請 書 3-3.doc



未 將 其 『廢除』或 『禁止』者 ，自仍有舊法規之通用，例如於 

舊法規中允 許 使 用 ，而修正為附條件允許使用。如認所聲請事 

項有所修正，亦 屬 『廢除』或 『禁止』所聲請事項的話，則前 

述要件將永無適用之餘地，顯與該條訂定意旨有違，故於人民 

聲請案件，宜以前述要件予以認定處理為宜」’，俱持此相同見 

解 。

3.關於|所 聲 請 之 #兩 是否為新法規所廢除或禁止之認定:

⑴由上可知：所 謂 「I廢除或禁止I所聲請之事項！，是指該所聲 

請之事項嗣遭政府機關絕對的、全面（全部）的禁絕，至於非 

屬絕對的、全面的禁絕，而僅有所限制、局部的禁止，即其 

許可條件新法規修正為較嚴格，但並未將其「廢除」或 「（全 

部）禁止」 。茲再舉例以明之：

【一】於新法規中，「丨廢除或（全部）禁止I i所聲請事項之事例: 

事 例 一 ：關於南投縣商民關於妓女戶申設事項，其申請原以台 

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為其審查依據，其後南投縣 

自行訂定「南投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」並於第4條第 

四 款 明 訂 ：「禁止新設妓女戶並逐漸淘汰。」（見乙 

附件1 2 )，可見南投縣新設妓女戶事項為新法「南投 

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」所 禁 止 ，故無中央標準法規第 

18條但書從優適用舊法規的問題。

事 例 二 ：同前情形，宜蘭縣商民關於妓女戶申設事項，其申 

請原亦以台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為其審查 w  
據 ，因嗣於92年11月2 8日 訂 定 「宜蘭縣娼妓管理自 

治條例」亦於第3條第四款明訂：「不得新增妓女戶。」 

(見乙附件 1 3 )。該縣於新法中有訂禁止新設妓女  

戶 ，故亦無中央標準法規第18條但書從優適用舊法 

規的問題。

【二 】 新法規修正其許可條件為較嚴格，但 並 未 將 其 「廢 除 」 

或 「（全部）禁止」（即新法僅增加限制）之 事 例 ：

事 例 一 ：如電視廣播法第 21條關於節目内容之禁止規 

定 ，就申請許可設立廣播電視台事項而言，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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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聲請事項之限制，非屬聲請事項之禁 止 。

事 例 二 ：關於農民申請興建自用農舍建築執照事項，内 

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於 90年4 月2 6日發布施 

行 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之 前 ，是按照「農 

業發展條例」 、’「實施區域計晝地區建築管理 

辦 法 」來 審 查 的 ，而 新 法 規 「農業用地興建農 

舍辦法」修 正 為 較 舊 法 規 「實施區域計晝地區 

建築管理辦法」嚴 格 ，諸 如 ：申請資格修改為 

須年滿20歲或未滿20歲 已 結 婚 者 、申請興建農 

舍 之 該 宗 農 業 用 地 面 積 不 得 小 於 0.25公頃等 

是 ，以新法之規定對於申請人較為嚴格，易言 

之 ，以舊法規較有利於申請人，是依前揭之說 

明 ，自應適用舊法規「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

管 理 辦 法 ！之 規 定 。即係解 為 新 法 規 「農業用 

地興建農舍辦法」就農民申請興建自用農舍建 

築執照事項並未予「丨廢除或禁止I I ，而應適用 

前開中央標準法規第18條但書有利於申請人之 

舊 法 。此 觀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1年度訴字第 

1563號確定判決（見乙附件14)所 揭 示 ：

「:……理由……. 四 、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1 

項 規 定 ： 「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 日修正施 

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，無自用農舍而需興 

建 者 ，經 直 轄 市 或 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核定，於 

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，得申請以集 

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。」第4項規 

定 ：「第1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落 

土地之所有權人；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 

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；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 

用地不得重複申請。」第5項 規 定 ： 「前4項興 

建農舍之農民資格、最高樓地板面積、農舍建 

蔽 率 、容 積 率 、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、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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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條 件 、申請 程 序 、興 建 方 式 、許可之撤銷或 

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内政部會同 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惟按90年4月26發布施行 

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3條第1項 規 定 ：「依 

本條例第18條第 1項規'定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 

人應為農民，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，並經直 

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核定：一年滿20歲或 

未滿20歲 已 結婚者。二 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  

其 農 業 用 地 ，須在同一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内 ， 

且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 年 者。但參 

加集村興建農舍者，不 在 此 限 。三申請興建農 

舍之該宗農 業 用 地 面 積 不 得 小 於 0.25公頃

五 、經查：（一）...... .•••(三）比較I實施區域計

書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1與 業用地興建農  

阁 ，以後者 之 規 定對於申請人即原告較為嚴  

格 ’易 言 之 ，以前者較有利於申請人，是依前 

揭 之 說 明 ，自應適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 

理辦法之 規 定 。…. . 。」

事 例 三 ：前 舉案例，即山坡地開發建築規定修正明定山 

坡地坡度超30%以 上 者 ，禁止開發。此 項 規 定 ， 

實務上一般認為其性質上屬於『限制』規 定 ， 

非 『禁止規定』，因 此 ，如果在法規修正之前 

已經提出申請許可開發之案件，即不受上述新 

法規限制開發之 影 響 ，亦即仍得依據舊法審查 

給予開發許可（見乙附件10 )。

⑵ 小 結 ：

由 上 ：聲請人所為「系爭聲請（事項）」之 時 間 ，係在新法規 

「系爭自治條例」100年11月10曰制定、公布生效之前，故以 

舊 法 規 「電子遊戲業管理條例」 ，為其審查依據，而新法規 

「系爭自治條例」就該營業級別證申請事項並未予以廢除或 

禁 止 ，業如前述，再觀諸新法規「系爭自治條例」第1條明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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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 示 ： 「台北 市 為 『管理』電子遊戲場業，特制定本自治條 

例 」（見曱附件2 ) ，足證新法規「系爭自治條例」對 於 「系爭 

聲請事項」係站在管理之立場，並 非 立 於 「廢止或（全部）禁 

止 」之 立 場 ，故有前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新舊法比 

較 而 應 「從優適用舊法規」之 問 題 。復 查 新 法 規 「系爭自治 

條 例 」較 諸 舊 法 規 「電子遊戲業管理條例」對於申請許可事 

項增加以下條件：1.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1億元以上；2. 

營業距離限制由50公尺加長為1000公 尺 ；3.增加電子遊戲場 

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板面積為1000公尺等情。故舊法規 

自較有利於當事人，業 如 前 述 ，準 此 ，關 於 「電子遊戲場業 

營業級別證之聲請事項」如果符合上開新法規所定條件，仍 

可獲准許而發給營業級別證，揆諸首揭立法理由、判決及說 

明 可 知 ：新 法 規 ^系爭自治條例 i對 於 「系爭聲請事項」丄 

並未廢除或（全部）禁 止 。自應依前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 

但書規定適用有利於該申請人之舊法規「電子遊戲業管理條 

例 」 。作有利於聲請人之處理，方屬正確。

㈡本件據以聲請釋憲之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740號（台北高等 

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6號 )確定判決（見曱附件1 ，内包括卜1 、 

1_2)錯誤之驢舉：

1 、該 102年度判字740號判決第13頁第4行以下内載：「….且系爭 

自治條例第13條 『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領有營業級別證之 

電子遊戲場業，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不合規定者，除第三 

條至第五條規定外，應於六個月内改善，逾期則依本自治條例 

之規定處理。』足見系爭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尚未領有營業級 

別證之業者，必須依照新公布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取得營業級 

別 證 ，主管機關就不合於新法規範有關資本額、營業面積、營 

業位置之要求者，自失其核准之裁量空間，故不合新法規之營 

業級別證核發，自屬新法之禁止事項。」云 云 ，其意乃新法「系 

爭自治條例」公布實施前已領有限制級營業級別證之電子遊戲 

場業於新法「系爭自治條例」公布實施後不合新法規規範有關 

資本額、營業面積、營業位置之要求者，均因高度公益之貫徹 

而須禁止之云云。惟 查 ：該判決無視於除外規定「除第三條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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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規定外」而該除外規定，正是新增加嚴苛要件之規定（即 

有關資本額、營業面積、營業位置之要求）。既然新增加嚴苛 

要件之規定排除在外，當不可能會有「資本額、營業面積、營 

業位置之要求者，自失其核准之裁量空間」之問題，而導出「自 

屬新法之禁止事項云云」 ，何況新法「系爭自治條例」公布前 

已領有限制級營業級別證之電子遊戲場業均不符上開新法新 

增加嚴 苛 要 件 （即有關資本額、營 業面積、營業位置之要求） 

之 規 定 ，但至今仍營業中，並未遭到全面禁止，顯見該判決誤 

解法律、推論復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至灼，其 認 定 「自屬 

新法之禁止事項云云」自然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誤。

2 、該判決關於從最高行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及法官聯席決議及 

98年12月份庭長及法官聯席決議並不能作為解釋系爭申請案 

是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指的禁止事項之依據：

⑴ 經 查 ：就 「系爭申請事項」是否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但 

書所規定「未遭新法規完全廢除或禁止」一 情 ，上開最高行 

政法院於其判決第 9頁及第 10頁㈢引用該院 98年 12月份第 2 

次庭長聯席會議及95年9月份庭長聯席會議，而比附援引謂 

「兩者均係基於公益之考量，具有強制性」，而強加到本案 

身 上 ，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但書於系爭申請案應解為 

「係遭新法規完全廢除或禁止」而無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

條但書之適用云云，完全背離事實，顯然是先射箭再晝靶， 

如何昭折服？

⑵茲就上開二決議分述如下：

①上開 98年12月份第2次庭長聯席會議部分：

按命令不得牴觸法律；命令與法律牴觸者，無 效 。中央 

法規標準法第 11條 、憲法第172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 以 ， 

土石採取業者繳納「環境維護費」究應適用土石採取規 

則 （舊法）或土石採取法第48條 一 情 ，該屬性為命令之 

土石採取規則（舊法）於屬性為法律之土石採取法公布 

施 行 之 後 ，揆諸前開規定，即應適用屬性為法律之土石 

採取法處理，本無待勞師動眾作決議，被告用上開本屬 

多餘的決議作論據’並不具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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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上開95年9月份庭長聯席會議部分：

「系爭聲請事項」並 無 「係基於公益之強制性，主管機 

關已失裁量空間」適 用 ：

A .  「法律上所稱公益也者，並非抽象的屬於統治團體 

或其中某一群人之利益，更非執政者、立法者或官 

僚體系本身之利益，亦非政治社會中各個成員利益 

之 總 和 ，而係各個成員之事實上利益，經由複雜交 

互影影響過程所形理想整合之狀態。公益判斷是否 

正 確 ，不能任憑國家之主觀，而應以客觀公正避免 

錯誤之認知為之，在多元社會必要時尚須公開討論 

形 成 共 識 。一 般 而 言 ，公益在現代國家，係以維持 

和平之社會秩序，保障個人之尊嚴、財 產 、自由及 

權 利 ，… 」 。 「目前公法學者對於公權力措施須符 

合 公 益 ，故認為仍屬行政作用遵循之一項原則，惟 

在概念結構上係指公益關聯性，其真正意涵在於： 

強調行政機關之行為應為公益而服務，而非所謂公 

益 優 先 於 私 益 ，蓋公益與私益並非全然對立之命 

題 ，保障私益亦屬維護公益之一部分」 。此有吳庚 

著 「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」（98年8月版）第68頁1份 

可稽（見乙附件15)

B . 新 法 「系爭自治條例」第4條之立法意旨：「一 、電 

子遊戲場業對於社會安寧、善 良 風 俗 、公 共安全、 

市民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影響，為避免電子遊戲場 

業良莠不齊，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及引發社會問題， 

經評估後認為宜採循序漸進、局 部 、階段性開放方 

式 ，並就設置地點、營業主體及資本額、營業場所 

樓地板面積等加以限制。…」 ；第5條之立法意旨：

「一 、電子遊戲場業對於社會安寧、 善良風俗、公 

共 安 全 、市民身心健康有一定程度影響，故對設置 

地 點 、營業樓地板面積等加以限制，以達局部、階 

段性開放之目的。…」，其立法意旨與中央所訂「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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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」第1條 「為管理電子遊戲場  

業 ，並維護社會安寧、善 良風俗、公共安全及國民

身 心 健 康 ，特制定本條例」相 同 ，惟 「申請電子遊

戲場業營業級別證，其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：…… 

三 、公司或商業之登記實收資本額應為新臺幣一德 

元以上。」 、「（第1項 ）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 

應符合下列規定：…… 二 、限 制 級 ：應臨接寬度三 

十公尺以上道路，並應距離幼稚園、國民中、小 學 、

高中、職 校 、醫院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....（第

3項 ）電子遊戲場業營業場所面積應符合下列規  

定 ：……二 、電子遊戲場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 

板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。」係台北市政府所稱「个 

府現階段暫不希望開放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在本市 

新設」等情（見曱附件5 )，故訂定一個無任何人能夠 

實現之申請設立條件（見曱附件4 )，來剝奪人民受憲 

法第15條 所 保 障 之 「生存 權 、工作權及財產權」等 

人民基本權利，自無可取。

C .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，除有 

下列情形外，立法者原則上不得制定溯及性法律： 

㈠人民預見法律將有所變更；㈡現行法律規定有不 

清楚或紊亂之現象，立法者欲藉由溯及性法律加以 

整理或清除；㈢現行法律違憲而無效，立法者以 m  

規 定 取 代 ；㈣因溯及性法律所造成之負擔微不足 

道 ；㈤溯及性法律係為達成極為重要之公益上目 

的 ，且其重要性高於法安定性之要求。系爭案件均 

無上開條款之適用，申請人係在99年8月3 1日即向台 

北市政府提出核發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

證 ，而新法「系爭自治條例」上開係在100年11月10 

曰公佈實施。

⑵上開最高行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聯席會議及98年 12月份第2 

次庭長聯席會議與「系爭聲請(事項）案件」狀 況 有 別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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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 95年9月份庭長聯席會議所探討係「補償金額」之多寡(200 

萬上限）案 件 ，此 非 「准」或 「駁 」人民申請營業權案件； 

且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、臺灣地區與 

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理由一為公平原則，一為台灣 

地區之金融安定，兩者均係基於公益之考量，具有強制性， 

主管機關已喪失裁量空間。

②  98年 12月份第2次庭長聯席會議所探討土石採取業者繳納

「環境維護費」案 件 ，亦 非 「准」或 「駁 」人民申請營業 

權 案 件 ；且土石採取法第48條 立 法 理 由 ： 「一 、土石採取 

作業對於水土保持及環境景觀等之影響，可能不僅止於土 

石 採 取 區 範 圍 内 ，其鄰近地區亦可能受波及，而土石運輸 

車輛之搬運作業，對於道路路面具有嚴重破壞性。為促使 

土石採取作業所衍生之影響由業者負擔，避免當地居民之 

抗 爭 ，爰於第1項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於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 

時 ，應收取環境維護費，以作為地方政府之水土保持、環 

境保護及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財源。二 、第 2 

項明定環境維護費得依許可採取量收取；其 收 取基準，授 

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，避免各地方政府之收費基準差距 

過 大 。」所揭橥之維護自然環境及強制使用者付費原則可 

知 ，不負擔環境維護費之公課而採取土石之情形，顯為立 

法者基於重大公益之考量。

③  小 結 ：

基 上 ：系爭案件係人民申請經營「電子遊戲場業」許 可 案 件 ， 

此 為 「准」或 「,駁」人民申請案件；實與上開2案 有 別 。無 

可比附援引。

肆 、結 論 ：

綜上所述：就系爭申請事項增加下列要件⑴第5條第1項第2款 「限 

制 級 ：應臨接寬度三十公尺以上道路，並應距離幼稚園、國 民 中 、 

小 學 、高 中 、職 校 、醫 院 、圖書館一千公尺以上。⑵第5條第3項 

第2款規定「電子遊戲場業最小設置單層營業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 

公 尺 以 上 。」⑶第4條第3款 「公司或商業之登記實收資本額應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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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臺幣一億元以上」 ，在此等狀況之下，系爭聲請事項是否屬中 

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但書所規定之新法規所廢除或禁止之事項一 

情 ，既有前開二個最行政法院之確定判決相互歧異，為其見解統 

一 ，俾保障人權益，懇請宣告正確見解，即在前述狀況之下，系 

爭聲請事項「非屬新法規所廢除或禁止之事項」 。

伍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【※附件附在本文最後面】

(乙）附 件 ：

乙附件1 :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1005號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2 

年度訴字第877號）判決影本1份 ：

乙附件1-1 ••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01005號影本1 份 。 

乙附件1-2 :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877號判決影>

1份 。

乙附件2 : 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」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3 :法務部99. 4. 27法律字第0999008311號函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4 :徐瑞晃在其著行政訴訟法一書第484頁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5 :江嘉琪著「電玩業許可申請案的拖延與裁判基準時」一 文 ， 

刊於月旦法學教室第122期第12至14頁）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6 . 最尚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苐588號判決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7 :台北縣政府第98480156號願決定書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8 :台北縣政府98460338號訴願決定書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9 :許宗力前大法官於其「行政法規變更涉及新舊法適用問題^ 

一文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10 :陳清秀教授亦於其「行政法的適用原則」一文影本1份 。 

乙附件11: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85. 6. 25北市法一字第1686號函影本

1份 。

乙附件12 :南投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13 :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影本1份 。

乙附件14: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1563號確定判決影本1 份 。 

乙附件15 :吳 庚 著 「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」（98年8月版）第68頁1份 。 

【※以上（乙）附 件 ，附在本文最後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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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

中

第頁

此 致

公鑒

民 國  1 0 3  年 3 月 7 日

聲 請 人 ：游輝照

即灣灣電子遊戲場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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